
云 南 省 医 疗 保 障 局
云 南 省 财 政 厅
云 南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文件

云医保 〔２０１９〕１２４号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卫生

健康委关于印发云南省取消公立医疗机构

医用耗材加成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州 (市)医疗保障局、财政局、卫生健康委: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

方案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１９〕３７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加快推进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改革任务分工的通知»

(云政办函 〔２０１９〕１０４号)等文件精神,全面取消公立医疗机

构医用耗材加成,推动公立医疗机构补偿新机制建立,我们制定

了 «云南省取消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加成改革实施方案»,现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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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云南省取消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加成改革实施方案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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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云南省取消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

加成改革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２０１９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１９〕２８号)、«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印发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１９〕３７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快推进医疗

服务价格调整等改革任务分工的通知» (云政办函 〔２０１９〕１０４

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２０１９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 (云政办发 〔２０１９〕７５号)、

云南省物价局等４部门 «关于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实施意

见»(云价收费 〔２０１７〕１１４号)等文件精神,全面取消公立医

疗机构医用耗材加成,推动公立医疗机构补偿新机制建立,结合

云南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思想,强化医疗、医保、医药 “三医联动”,全面取消公立医

疗机构医用耗材加成,实行 “零差率”销售,完善公立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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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政策,建立价格调整、财政补助、医保支付等多种形式的补

偿机制,促进公立医疗机构良性平稳运行、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人民群众医药费用负担进一步减轻.

(二)基本原则

政府主导.明确政府办医主体职责,落实政府对公立医疗机

构政策性亏损补贴投入政策,确保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公立医

疗机构因取消医用耗材加成减少的合理收入,通过调整医疗服务

价格、财政适当补助、做好同医保支付衔接等方式妥善解决.

总量控制.严格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科学测算公立医

疗机构取消医用耗材加成减少的合理收入.正确处理好完善公立

医疗机构补偿机制、保障医保基金运行安全、提高群众受益水平

的关系.

统筹联动.坚持取消医用耗材加成改革与医疗服务价格调

整、医保支付、医疗控费、财政补助、综合监管等政策相互衔

接,统筹推进各项改革配套措施.加强区域沟通协调,促进经济

发展水平相近、医疗发展水平相当、地理区域相邻的地区价格水

平保持合理衔接.

二、实施范围和完成时限

(一)实施范围

全省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全面取消医用耗材加成,公立医

疗机构所有允许直接向患者收费的医用耗材实行 “零差率”,医

用耗材销售价格按实际购进价格 (采购价格)执行,公立医疗机

—４—



构不得在实际购进价格之外接受经营者给予的价格折扣或其他形

式的折扣.

(二)完成时限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前,全省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全面取消医

用耗材加成,实行 “零差率”销售.

三、主要内容

(一)全面取消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加成

省医疗保障局会同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落实昆明地区省

级公立医疗机构取消医用耗材加成政策,州、市医疗保障局会同

卫生健康委、财政局落实州、市及以下管理的公立医疗机构取消

医用耗材加成政策,大理学院附属医院执行大理州政策.已取消

医用耗材加成的州、市,要针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出的新要求

和运行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持续推进改

革.(牵头单位:医疗保障部门,配合单位:卫生健康部门、财

政部门)

(二)科学测算取消耗材加成减少的合理收入

卫生健康部门会同医疗保障部门、财政部门,以２０１８年度

公立医疗机构单独收费医用耗材收入 (参考医疗卫生计生机构收

支决算报表中卫生材料收入或医疗机构账务系统中卫生材料收

入)为基础,按照本地区医用耗材平均加成率,科学测算公立医

疗机构取消医用耗材加成减少的合理收入,作为需要通过医疗服

务价格调整解决的合理补偿金额. (牵头单位:卫生健康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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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单位:医疗保障部门、财政部门)

(三)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

公立医疗机构因取消医用耗材加成而减少的合理收入,原则

上通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予以整体解决,之后公立医疗机构单独

收费医用耗材的收入变化不再滚动计入需要调价解决的范围.除

取消医用耗材加成的空间,各地可根据基金实际运行情况和患者

承受能力,按照 “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有升有降、逐步到位”

的原则,确定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规模.重点调整提高体现技术劳

务价值、比价关系不合理的手术、诊疗、康复、中医、病理等项

目价格,适当倾斜妇幼保健、儿童、传染病、精神病等承担公共

卫生职能的医疗机构开展项目,降低利用仪器设备开展的检查治

疗和检验类项目价格,逐步理顺比价关系,促进医疗服务收入在

医疗总收入中的比例提高.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是否与取消医用耗

材加成同步实施由各州、市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分开实施应考虑

时间差导致的医疗机构收入减少问题,价格调整方案原则上实行

“一州市一策”.(牵头单位:医疗保障部门,配合单位:卫生健

康部门、财政部门)

(四)财政给予适度差异化补偿

落实政府办医责任,对取消医用耗材加成后,通过调整医疗

服务价格等方式无法弥补的医疗机构,财政部门会同卫生健康部

门根据公立医疗机构的隶属关系、运行情况给予适当补助.(牵

头单位:财政部门,配合单位:卫生健康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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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医保支付政策衔接

切实做好取消医用耗材加成、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与医保支付

政策的衔接工作.认真测算分析取消医用耗材加成和调整医疗服

务价格对基金支付的影响.取消医用耗材加成,调整后的医疗服

务价格按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规定予以支付,总体上不增加患者医

药费用负担,不影响医疗机构运行,不影响医保基金安全.(牵

头单位:医疗保障部门,配合单位:卫生健康部门)

(六)健全完善医疗机构运行机制

建立医疗机构考核管理制度,科学配置和有效整合资源.公

立医疗机构要通过药品耗材集中采购、加强成本核算、规范合理

使用、实现全面精细化管理、改革完善内部分配机制等方式降低

成本,实现良性平稳运行.全省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禁止使用

患者从院外购买的医用耗材,也不得要求患者到门诊支付手术或

住院医用耗材费用.(牵头单位:卫生健康部门,配合单位:医

疗保障部门)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统筹推进改革.取消公立医疗机构医

用耗材加成改革是２０１９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

务,各州、市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部门要密切

配合,结合自身职能认真组织落实各项政策措施,确保２０１９年

底前全面取消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加成.

(二)加强跟踪评估,不断完善政策.各地医疗保障、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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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财政等部门要对改革运行情况进行跟踪评估,及时发现问

题并着力研究解决,持续完善相关政策,稳妥推进改革.

(三)加强督促指导,确保工作完成.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起,

各州、市医疗保障局于每月１５日前,将本地区取消公立医疗机

构医用耗材加成工作推进情况报省医疗保障局.省医疗保障局将

通报各地进展情况,并总结典型经验加以推广,更好推动工作

落实.

(四)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做

好宣传引导工作,及时准确解读政策,回应社会关注的热点问

题,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营造良

好的舆论环境.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２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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